附件2：

现场资格审查有关要求及所需提交材料

一、有关要求
应聘人员按照规定时间、地点和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其中，说明类材料提交原件，由招聘单位留存；证书、档案类材料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审核后原件退回，复印件由招聘单位留存；档案类材料无法提交原件的，可提交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的复印件，由招聘单位留存。
2、 需提交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一）报名表、笔试准考证各一份，其中报名表可在资格审查公告发布后登录报名系统打印。
（二）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身份证丢失的可提交临时身份证。
（三）学历、学位、专业有关证书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具体包括：
1.符合岗位学历、专业要求的学历证书。
招聘岗位要求具体专业、应聘人员学历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一级学科（类）的，还需提交学校出具的所学具体专业的说明。
招聘岗位要求具体方向、应聘人员学历证书上未注明的，还需提交能体现具体方向的就业推荐表、毕业论文答辩登记表、成绩单、学校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等材料之一。
2.招聘岗位有学位要求的，还需提交与学历证书相对应的学位证书。
3.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普通高校2025年应届毕业生，符合教研厅〔2016〕2号和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5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或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专业）学位情况说明等其他材料。
（四）招聘岗位要求的其它相关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对有规培合格要求的岗位，需提交规培合格材料或无需进行规培的说明材料。证书丢失的，可提交具有同等效力的公布文件、登记表等材料。
（五）应聘有工作经历要求的岗位，还需提交以下工作经历相关材料之一，并以此计算工作时间：
1.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2.入伍通知书（或入伍批准书）及退伍证；
3.劳动合同、见习协议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可提供档案存放部门盖章的复印件或证明。
招聘岗位要求的从事具体岗位（专业）工作情况在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的，还须提交用人单位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
以上为所需提交的主要材料，具体要求以淄川区医院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现场资格审查公告为准。
